戒檳班講習執行辦法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增訂公布第五十條之一條文，規定違反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之隨地吐檳榔汁、檳榔渣之規定者，應接受四小時之戒檳班講習，戒檳班講習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使本法第五十條之一之戒檳班講習之執行方式、程序及內容有所依循，爰擬具「戒檳班講習執行辦法」草案，共計十四條，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適用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辦理戒檳班講習單位及明確告知受處分人法規依據及時數。（草案第三條）
四、戒檳班講習內容、授課人員及講習方式。（草案第四條及第五條）
五、通知參加戒檳班講習人員參加戒檳班講習時機。（草案第六條）
六、參加戒檳班講習人員應攜帶文件及申請延期戒檳班講習之規定。（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七、同意延期戒檳班講習通知之規定。（草案第九條）
八、完成報到程序但未完成講習時數，仍應完成申請延期程序之規定。（草案第十條）
九、核發接受戒檳班講習證明單之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十、申請變更戒檳班講習舉辦地點之規定。（草案第十二條）
十一、異地辦理戒檳班講習方式之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二、自發布日施行。（草案第十四條）
戒檳班講習執行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之隨地吐檳榔汁、檳榔渣之規定者，應依本辦法規定接受四小時之戒檳班講習。
	本辦法適用對象。

	第三條   戒檳班講習應由處分機關自行或委託衛生機關(構)辦理，並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裁處時，明確告知受處分人法規依據及時數。
	辦理戒檳班講習單位，另於裁處階段時即告知受處分人法規依據、時數。

	第四條   戒檳班講習內容，由衛生主管機關依戒檳需求，規劃相關課程，使其瞭解檳榔危害健康問題。
	戒檳班講習之內容。

	第五條   戒檳班講習授課人員由衛生機關(構)人員或具相關領域專長之專家、學者擔任；並得以播放影片或多媒體簡報等方式進行。
	戒檳班講習之授課人員及講習方式。

	第六條   處分機關確認戒檳班講習時間及地點後，應於十四日前通知參加（附件一）。
	通知參加戒檳班講習時機。

	第七條   受處分人於接獲戒檳班講習通知後，應按指定時間及地點，攜帶講習通知單及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或健保卡正本，前往報到。
	參加戒檳班講習人員應攜帶之文件，以利身分確認。

	第八條   受處分人具正當理由無法依指定時間接受戒檳班講習時，應於接獲戒檳班講習通知後，最遲於指定接受講習日期前三日以書面形式向處分機關申請延期；經處分機關同意後，始完成申請延期程序（附件二）。
前項延期截止期限或延期形式，處分機關得依實際狀況予以調整。
	受處分人因故無法參加戒檳班講習時，延期申請之最遲期限及方式。

	第九條   處分機關同意延期戒檳班講習後，應於二日內通知受處分人。
	同意延期戒檳班講習通知之規定。

	第十條   戒檳班講習當日受處分人遲到、早退，視同未完成戒檳班講習，並應於當日完成申請延期程序。
	參加戒檳班講習時數未滿時，應於講習當日完成申請延期程序之規定。

	第十一條    已完成戒檳班講習報到程序，且接受完成戒檳班講習時數，處分機關或委託辦理之衛生機關(構)應給予證明文件（附件三）。
	核發接受戒檳班講習證明單之規定。

	第十二條    受處分人具正當理由申請變更戒檳班講習地點時，應於接獲處分機關第六條所寄送之戒檳班講習通知單後，再依第八條提出延期及變更地點之申請，經處分機關審查同意，始得變更。

提出延期及變更地點之申請，以一次為限。

處分機關同意變更講習地點後，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重新依第六條寄送戒檳班講習通知單。
	申請變更戒檳班講習舉辦地點之規定。

	第十三條   戒檳班講習時間及地點，係由處分機關指定之，處分機關依第十二條同意變更戒檳班講習地點後，須函知變更後之主管機關，完成案件移轉程序（附件四）。

受處分人完成戒檳班講習後，由變更後之主管機關開立接受戒檳班講習證明單，其中一聯應寄送至原處分機關辦理結案。

申請異地戒檳班講習者，若該受處分人經通知未如期接受戒檳班講習者，變更後之主管機關則將該案件移送回原處分機關，且不再接受其申請異地戒檳班講習。
	異地辦理戒檳班講習方式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



＜機關＞ 戒檳班講習通知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戒

檳

班

講
習
對
    象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號碼
	

	
	住（居）所
	       縣       鄉市       路    段     巷     號    樓
        市       鎮區       街           弄      之

	主   旨
	依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之一案件裁處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裁處戒檳班講習4小時。

	報到日期
及時間
	         年月日午時分

	報到地點
	  (詳細地址）

	注意事項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之1第1項規定，經主管機關令其接受戒檳班講習，有正當理由無法如期參加者，得申請延期，並以一次為限。受處分人若因特殊情形無法如期或需要延遲出席者，請於本單之指定戒檳班講習日期前3日，繕具「延期接受戒檳班講習申請單」及檢附相關文件逕送＜原行政處分機關＞辦理。

二、受處分人於接獲戒檳班講習通知後，應按指定時間及地點，攜帶講習通知單及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或健保卡正本，前往報到。




本證明單一式三聯，第一聯交受處分人收執；第二聯送主管機關存查；第三聯由執行戒檳班講習課程之機關(構)存查。

· 長○○○  蓋章


延期接受戒檳班講習申請單
	戒

檳

班

講
習
對
象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號碼
	

	
	住（居）所
	     縣       鄉市       路    段     巷     號    樓
      市       鎮區       街           弄      之

	
	連絡電話
	
	傳   真
	

	依  據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之一案件裁處書(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及戒檳班講習通知單(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裁處戒檳班講習4小時。

	假

別

及

擬

申

請

天

數
	□事假（婚喪、工作、入伍、考試等） 

□病假（傷病、娩假等）

□申請異地戒檳班講習之縣市：          市 (縣）
□其他正當理由（請說明）                

可接受講習日期    年    月    日以後

 (不得超過2個月）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檢附文件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日期：

	核復意見
	


承辦人員：                     審核：                   主管： 

＜填表時請參閱背面申請延期注意事項及填表說明＞
延期接受戒檳班講習申請單注意事項
一、接獲主管機關戒檳班講習通知單後，須在戒檳班講習通知單所定之報到日期及時間至報到地點報到，若須辦理延期或變更戒檳班講習者，請填寫「延期接受戒檳班講習申請單」，經過主管機關核准後才可以延期或變更，申請延期或變更者只可選擇一項且以一次為限。

二、接受戒檳班講習者如遲到即不可進場。

二、若要申請延期或變更，須於收到「戒檳班講習通知單」之指定戒檳班講習日期前三日提出申請。

三、請務必詳實填寫申請單上所有資料，不得空白，並須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四、本申請單須由本人親自簽名，以郵寄、傳真方式或親自送到主管機關。

五、主管機關於收到申請單後，將依所提之申請原因進行審核，另做通知。


接受戒檳班講習證明單

字第              號
	戒

檳

班

講
習
對
象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號碼
	

	
	住（居）所
	     縣       鄉市       路    段     巷     號    樓
      市       鎮區       街           弄      之

	證明依據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之一案件裁處書(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及戒檳班講習通知單(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裁處戒檳班講習4小時。

	接受戒檳班講習時數證明
	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於                     參加戒檳班講習。

應到         時 / 實到         時 


本證明單一式三聯，第一聯交受處分人收執；第二聯送主管機關存查；第三聯由執行戒檳班講習課程之機關(構)存查。

辦理戒檳班講習之機關(構)（用印）

＜本證明單如經塗改無效＞

異地舉辦戒檳班講習流程
    受處分人                 原處分機關            異地辦理機關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移回裁處


 (不得再申請異地戒檳班講習）





同意





未通過





不同意





通過





未完成





 接獲戒檳班講習通知單





擬定辦理


戒檳班講習





完成





結案





戒檳班講習





寄發戒檳班講習通知單





於原處分機關戒檳班講習





接獲延期參加


戒檳班講習申請書





接獲原處分機關函轉





審查





提出申請異地戒檳班講習


填寫延期參加戒檳班講習申請書


檢附相關文件





接獲原處分機關戒檳班講習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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